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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86次會議議程 

時間：11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本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3 

      樓） 

主席：羅主任委員達生 

壹、 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12 席以上) 

貳、 主席致詞 

參、 確認本會第 85 次會議紀錄 

肆、 報告案 

第一案：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北基地)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第一次

變更)」（請幕僚單位報告） 

伍、 審議案 

第一案：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鼓山區青海段 404 地號店舖、集合住

宅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請開發單位簡報 15 分鐘） 

第二案：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仁武科技產業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 

（請開發單位簡報 15 分鐘） 

第三案：震南鐵線股份有限公司「震南鐵線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產業園區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請開發單位簡報 15 分鐘）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 

註：請開發單位務必提早至會場準備簡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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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12 席以上) 

貳、 主席致詞：宣布開會。 

參、 確認本會第 85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肆、 報告案： 

 

第一案：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北基地)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第一次

變更)」 

一、 本案專案小組初審會議通過時主席及委員： 

主席：鄭純茂委員 

出席委員：丁澈士委員、陳建璋委員、張簡國平教授 

二、 案件說明： 

(一) 本案開發基地位於前鎮區，屬高樓建築之開發行為，並經本府 114 年 4 月 8

日公告審查結論在案，本次變更內容為修正本案連續壁設計深度、地質安全

監測計畫及增加阻尼器設置。 

(二) 本案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款「環境監測計

畫變更」之規定提出變更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府都發局)轉

送主管機關審核。 

(三) 本案於 115年 2月 2日召開專案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會議結論如下： 

1、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過。 

2、 請開發單位應依委員、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所提意見及本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所提之書面與口頭說明予以補充修正，並於 115年 3月 13日前檢送變更內

容對照表修正本至本府，由本府轉送有關委員、專家學者確認後，即由本府

為核准之決定。 

本會 107 年 1 月 29日第 51 次委員會臨時動議之決議： 

變更內容對照表授權初審小組審查通過後，即由本府為核准之決定，

但初審會議決議認有提送環評委員會審查之必要時，即應提送環評委

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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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條之 1規定，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

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許可之申請，

開發單位於前項補正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展延或撤回審查案件。 

4、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備查後，變更部分始得實施。 

三、 開發單位於 115年 3月 6日函送補正資料(修正二版) ，業經本府 115年 3

月 9日轉送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經確認後均同意確認或已

無修正意見。 

伍、 審議案：  

第一案：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鼓山區青海段 404地號店舖、集合

住宅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主席：黃清和委員 

二、 案件說明： 

(一) 本案開發基地位於本市鼓山區，開發基地面積約 10,131.69 平方公尺，開發

內容規劃建築物地上 34 層、地下 5 層之高樓建築，建築物高度約 126.80 公

尺(不含屋突)，符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6條規定（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 本府都發局於 114年 9月 26日以高市都發住字第 11434885400號函轉送本案

至府，經簽奉核可，由委員、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查，分別於 114 年 12

月 10 日(含現勘)及 115 年 1 月 26 日召開 2 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會議結論

如下： 

1.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

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

響之程度及範圍，經專業判斷，本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

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各目所列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

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建議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2. 本專案小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開發單位就委員、專家學者及相

關機關所提下列審查意見，已承諾納入辦理，並應於 115 年 3 月 6 日前據

以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府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3.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

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於審查時認有應補正情形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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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資料，通知開發單位限期補正。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

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

並副知開發單位。」。 

三、 開發單位於 115年 2月 25日來函申請展延補正期限至 115年 6月 6日，於

115年 3月 13日函送補正資料(修正二版)，業經本府 115年 3月 20日轉送專

案小組環評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其中，本府機關尚有確認意見如下，一併

提會討論： 

(一) 都市發展局： 

1. 查本案基地申請都市設計審議部分，業於 115年 3月 17日提送高雄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338次委員會會議審查，並獲決議修正後通過。 

2. 建請開發單位留意，本次提送「高雄市鼓山區青海段 404 地號店舖、集合

住宅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修正二版)」之配置、量體與景觀等內

容，應與前開都市設計審議通過之圖說內容相符。若後續因環評審查決議致

使建築計畫有實質變動，請開發單位務必自行檢核並於都審報告書詳實說

明，以確保各項審議程序圖說之一致性。 

3. 另依內政部 100 年 4 月 11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2474 號函示規定，都市設

計審議決定具有開發許可之性質，為避免產生環境影響評估及開發行為許

可效力之爭議，應於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後辦理。爰本案都市設計審議雖

已獲委員會審議通過，仍俟本案環評程序完成並獲許可後，始得依程序核發

都市設計許可。 

(二) 環境保護局： 

1. 氣候變遷因應科： 

(1) 環境部於今年 2 月 10 日公布 114 年車用汽、柴油熱值，請開發單位更

新。 

(2) 營運期間開發單位外購電力一節，根據契約容量與「2019年綠建築手冊

10小時行政辦公類空間（P.177）」估算年使用度數為 1,770,250 度電，

請開發單位確認數值正確性，並表格列式說明各空調、照明與其他電器

計算方式。 

第二案：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仁武科技產業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主席：戴佐敏委員 

二、 案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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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開發基地位於本市仁武區仁新段 1669-7 地號等 11 筆地號土地，基地面

積約 7.35 公頃，原為永達技術學院（仁武校區），開發內容規劃設置科技產

業專用區，本案屬「園區」之設立開發，位於都市土地，符合「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4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位於都市

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5公頃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 經濟部於 114年 4月 23日經授園字第 11455000670 號函送本案至府，經簽奉

核可，由委員、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查，並徵詢相關機關意見，於 114年

9 月 12 日（含現勘）、114 年 12 月 16 日及 115 年 3 月 11 日召開 3 次專案小

組初審會議，會議結論如下： 

1.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

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

響之程度及範圍，經專業判斷，本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

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各目所列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

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建議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2. 本專案小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開發單位就委員、專家學者及相

關機關所提下列審查意見，已承諾納入辦理，並應於 115 年 3月 31日前據

以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府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3.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

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於審查時認有應補正情形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

需資料，通知開發單位限期補正。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

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

並副知開發單位。」。 

三、 開發單位於 115 年 3 月 31 日函送補正資料 (修訂三版)，業經本府 115 年 4

月 7 日轉送專案小組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 

第三案：震南鐵線股份有限公司「震南鐵線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產業園區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一、 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主席：高志明委員 

二、 案件說明： 

(一) 查「震南鐵線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產業園區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前於 113 年

8 月 15 日最高行政法院撤銷原審查結論在案，該公司就法院判決指出送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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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瑕疵及未充分提供正確完整資訊，為完備環境影響評估審議程序，重新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本案開發基地位於本市路竹區，開發行為屬「工廠設立、園區

興建或擴建」，開發基地面積約 13.8 公頃，符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認定標準)」第 3條及第 4 條規定，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二) 本府經發局於 114 年 1 月 13 日高市經發工字第 11337451300 號函送本案至

府，經簽奉核可，由委員、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查，並徵詢相關機關意

見，於 114 年 9 月 1 日（含現勘）及 114 年 12 月 18 日召開 2 次專案小組初

審會議，會議結論如下： 

1、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

之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

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經專業判斷，本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各目所列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

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建議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2、 本專案小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開發單位就委員、專家學者及相

關機關所提下列審查意見，已承諾納入辦理，並應於 115 年 1 月 30 日前

據以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府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1) 區外土壤檢測每年乙次。 

(2) 區內地下水檢測每年枯、豐水期各乙次。 

(3) 環境監測進行時應建立與在地民眾參與的機制。 

(4)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3、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規定，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未符

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

申請。開發單位於前項補正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展延或撤回審查案件。 

三、 開發單位於 115 年 1 月 23 日函送補正資料 (修訂二版)，業經本府 115 年 1 月

29 日轉送專案小組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其中，本府機關尚

有確認意見，一併提會討論： 

(一) 經濟發展局：本局前次審查建議 2，P.5-21(二)產業創新條例檢討說明，其 2.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及比例數據之說明與表 5.5-2 各用地面積一覽表內數據不

一致，建請確認修正。 

(二)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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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基地將使用 35 噸車輛作為營運車輛，為避免影響鄰近下坑及中路社

區生活品質及交通安全，請律定車輛勿行駛玄中路、新生路等社區道路，

並以台 28 縣銜接台 1 線及台 39 線作為主要聯外動線。 

2、 請於基地出入口套匯車輛進出軌跡(輔以台 28 線車道及標線配置)後，檢

視出入口寬度需求並適當縮減，以減少道路交通衝擊。 

(三) 環境保護局： 

1、 空污與噪音防制科： 

(1) 承前次意見第 1 點，請說明風速計如何確認負壓狀況。 

(2) 承前次意見第 2 點，貴公司回覆說明磷酸、草酸排放量計算後續依試

車檢測為準，惟(1)請確認是否皆有公告之檢測方法，(2)依固定污染源

設置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2 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應依前項第 3 款至第 5 款規定推估排放量。其固

定污染源採密閉集氣系統收集空氣污染物至排放管道者，得以前項第 1

款或第 2款推估排放量。」，查本案酸洗槽區產生之污染物係以氣罩收

集至洗滌塔處理，非屬密閉集氣系統，故依前開規定，尚無法依第 2款

(檢測結果)推估許可證登載之年許可排放量。故仍請重新評估以氯化

氫蒸氣壓為基準及排放量計算活動強度，而非直接以磷酸、草酸用量

計算之合理性。 

(3) 承前次意見第 3點，表 7.2-12中，抵換來源仍包含「本公司原核准固

定污染源」，請明確說明於原核准固定污染源排放量不得作為抵換基準

之情形下，各污染物之抵換取得方式或來源為何?並修正表 7.2-12、表

7.2-13及第 7章相關說明文字。 

(4) 承前次意見第 4 點，依「環境部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

抵換處理原則」附錄一，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抵換應以實際減量抵換而

非以固定源許可量。故請重新確認並修正表 7.2-4、表 7.2-12、表 7.2-

13及第 7章相關說明文字，並修正合作意向書相關文字。 

2、 氣候變遷因應科： 

(1) 有關溫室氣體一節，環境部於 113 年 2 月 5 日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並於 115 年 2 月 10 日提供 114 年車用汽柴油、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

等熱值，請開發單位將「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更新為

前開該部公告係數與熱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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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7-49 減碳措施及途徑一節，係以產能碳排係數推估各年減量比例，請

開發單位設定基準年並說明中長期減量路徑，俾利配合本市 2030 年減

量 30%及 2050 年淨零目標。 

(3) P7-50溫室氣體增量抵換管理辦法第四條係以年度使用之原(物)料、燃

料種類及使用量、外購電力或蒸汽量估算;其估算方式以排放係數法、

質量平衡法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方法為之，辦理一次性營運期

間整體排放增量之估算，尚非以近三年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平均值作為

抵換基準。另請於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前提送溫室氣體增量抵

換。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 


